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師資生教學基本能力檢定作業要點 
 

本校102 年12 月16 日師培中心會議通過 

本校103 年10 月6 日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正第五點 

本校104 年1 月26 日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正第三、第四點 

本校104 年10 月5 日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正附表二 

本校105 年1 月18 日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正新增第五點第三項 

本校105 年2 月16 日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正附表二 

106年3月7日105學年度第3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作業要點依據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九章淘汰機制訂定之，適用範圍為

105 學年度(含)前已取得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入學資格之學生。 

二、 本校師資生參加全時教育實習課程前，必須取得至少四項教學基本能力檢定合格

證明。 

未依規定取得者不得參加本校教育實習。 

三、 必備項目相關規定： 

(一) 辦理項目如下，各項檢定時程依各單位公告為主。 

1. 102 學年度取得師資生資格者須完成 2 項檢定。 

2. 103 學年度起取得師資生資格者須完成 3 項檢定，各類科適用檢定項目如下： 

適用年度 適用類科 必備檢定項目 報名時程 檢定時程 辦理單位 

102 學年度

取得師資生

資格者 

小教 

特教 

幼教 

1.課程設計能力檢定 10 月 每年 12 月(上學期) 

師資培育中心 

2.實務教學能力檢定 2 月 每年 5 月(下學期) 

103 學年度

起取得師資

生資格者 

小教 

特教 

幼教 

1.課程設計能力檢定 10 月 每年 12 月(上學期) 

師資培育中心 

2.實務教學能力檢定 2 月 每年 5 月(下學期) 

小教 
3.運用數位科技於教

學的能力   
教育與學習科

技學系 

特教 4.教具製作能力   特殊教育學系 

 

(二) 對象：本校與已畢業之師資生。 

(三) 具有下列情況者，視同通過該項檢定。 

1. 參與課程設計或實務教學競賽(含全國性、縣市性、校際性或本校各單位辦理之

競賽)，獲佳作以上之個人名次，與團體競賽(含國際性與全國性競賽，不限人

數)名次，並經本中心審核認定者(請填寫認定表，如附件一)。 

2. 參與本校各系所或全國各教育大學舉辦之課程設計或實務教學能力個人檢定通

過，獲合格證照並經本中心審核認定者(請填寫認定表，如附件一)，必要時得召

開審查會議審查。  



四、 自選項目相關規定：  

(一) 本校各教學、行政單位或全國各師培大學針對國民小學或幼兒園教師所需教學基

本能力舉辦的檢定項目(語文能力、琴法能力、音樂能力、板書能力、資訊能力、

數位教學能力、故事說演能力、急救及運動證照、特殊教材教具製作能力等擔任

教職應具備之基本素養等。)獲得合格證照。參與相關教學能力競賽獲獎者，比照

必備項目規定提出認定申請審核。各類檢定項目與時程請參考附表一、附表二。 

(二) 非附表一、附表二所列檢定項目者，應填列附件二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資料後提出

申請，經審核通過後始得認定資格。 

五、 注意事項：  

(一) 檢定項目資格認定：  

1. 學生於具本校學生身份起，所通過之檢定項目始可採認。 

2. 轉學生於轉校前自大學一年級起通過檢定項目亦可採計。 

(二) 審核方式：  

第一階段採"師培系學生"與"教程學生"兩類線上審核機制，每兩個月開放兩周線上

登記，截止後兩周公告通過姓名。完成四項能力檢定者未來將加註檢定通過項目於

學分證明書上。 

第二階段於申請教育實習時採紙本審核方式辦理。 

(三) 成績複查方式：  

1. 學生如對檢定成績有疑慮，可填寫附件三提出申請成績複查。複查方式以重新

檢閱評審成績登記是否正確為主。  

2. 評審評閱成績落差如 20分以上，主辦單位將主動協助學生申請第三方評審評

閱，最後成績則以全部評審加總後計算之。  

六、 「課程設計能力檢定實施計畫」及「實務教學能力檢定實施計畫」另訂之。 

七、 本作業要點經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師資生教學基本能力檢定自選項目  

教學基本能力如下表列： 

一、 語文能力  

（一）華語口語與表達  

（二）鄉土語言，含客語、原住民語、閩南語等檢定。  

二、 琴法能力(本校或其他大學辦理，民間機構辦理之檢定需相當於拜爾 100以上之級

數)  

三、 板書能力(本校或其他大學辦理)  

四、 教學科技或資訊能力(勞委會軟體應用、網頁設計、硬體裝修丙級、或其他相關機

構辦理之檢定)  

五、 數位教學能力(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能力、數位教學能力檢定)  

六、 故事說演能力(本校或其他大學辦理)  

七、 運動證照(救生員證、各項教練及裁判證) 

八、 教材製作能力(特教類、小教類、幼教類)  

九、 其他未列之教學基本能力，需送本校相關單位認可後採認。  

  

  

  

  

  

  

  

  

  

  

  

  

  

  

  

  

  

  

  

 

 

  



附表二  

  

  

師資生教學基本能力檢定自選項目時程表  

檢定類別  檢定名稱  辦理單位  辦理時間(預計)  

語文能力  國語文能力測驗  臺南大學、各大學  常年  

全民中檢  

（寫作四級分語文素養  66 

分）  

CWT(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每年 2 月、7 月、 

11 月  

客語能力認證(中高級)  客委會  每年辦理約 2 次  

閩南語能力認證(中高級)  教育部  每年辦理  

琴法能力  兒歌伴奏基本能力檢定  音樂系  4 月底或 5 月初  

各類鋼琴級數檢定  各檢定機構  常年  

板書能力  板書基本能力檢定  中文系  6 月  

資訊能力  勞委會電腦技術士技能檢定  勞委會  每年辦理  

TQC 各項電腦能力認證（需達

實用級以上）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常年  

MCAS/ MOS 認證(專業級以

上),微軟直接授權出題  

各電腦教學機構、協

會、學校  

常年  

數位教學能力  數位教學能力檢定互動式電子

白板教學能力檢定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每年 5 月  

故事說演能力  故事說演能力檢定  幼兒教育學系  每年 3 月  

英語說故事能力檢定  英語教學系  每年 4、5 月  

運動證照  各項教練、裁判證及幼兒體育

指導員（C 級以上）、幼兒體適

能初級指導員  

各單項協會  常年  

教材教具製作能力  特殊教育教材編製能力  特殊教育學系  5 月或 6 月  

特殊教育教具製作能力  

  

  

  



附表三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生教學基本能力檢定審核流程圖  

  

  

  
                                                                  自入學或修習學程具師資
生                                                                   身分起，通過各項基本能
力                                                                   檢定，即自行上網登錄                                                     

 
  

                                                  第一階段採"師培系學生"與"教程學生"兩 
類線上審核機制，每兩個月 開放兩周線上登記，截止後兩周公告通過
姓名。完成四項能力檢定者 未來將加註檢定通過項目於學分證明書
上。                                                                    第二階段於申請教育實習時採紙本審                                                                    
核方式辦理。  
                                                                

  

 
  

  
                              公告審核結果，包括通過與不通過                                                                                         
名單  
    

  

 
   
                                                                申請教育實習前，繳交書面                                                                 
資料至師培中心審核  
                                                                       

  

 
  

                                                                        
                                                                     完成四項教學基本能力                                                                      
檢定  
  

  

  
參加暑期補修、畢業後返校參加檢定  

  

   

通過檢定自行上網登錄  

第一次---  

線上審核作業  

不通過           
                               

通過  

第二次---  

紙本審核作業  

不通過  
 

通過  



附表四  

  參與教育實習  

  

  

 

 

 

進行補救機制  

 



 

附件一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生「課程設計或實務教學能力檢定」認定申

請表  

              □課程設計能力檢定    □實務教學能力檢定  

申請者姓名  
  

  學系  
  

學號    班級  
  

參加檢定/競賽名

稱  

(競賽部分請敘明

名次)  

  

 

主辦單位    
 

檢定/競賽內容說

明  

  

  

  

  

  

 

佐證資料（附在

申請表下面）：例

如檢定機構介

紹、檢定內容介

紹、檢定通過證

照或獎狀影本  

附件一：附件

二：附件三：附

件四：附件五：

附件六：附件

七：  

 

   

  審查結果欄（申請者勿填）  

本校審查單位核

可章  

  



 

備註意見  

  

  

  

附件二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生「實務教學基本能力檢定」自選項目認定申

請表  

申請者姓名  
  

  學系  
  

學號    班級  
  

參加檢定名稱    
 

主辦單位    
 

檢定內容說明  

  

  

  

  

  

 

佐證資料（附在

申請表下面）：

例如檢定機構介

紹、檢定內容介

紹、檢定通過證

照影本  

附件一：附件

二：附件三：附

件四：附件五：

附件六：附件

七：  

 

  

  

  

  

  

  

   

審查結果欄（申請者勿填）  

本校審查單位核

可章  

  

備註意見  

  

  

  



 

  


